
�   公法视角下对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反思   

·126·

引言

生态环境保护进入了法治化新阶段，但环境损

害惩罚性赔偿仍存在较大争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都提到了新

的高度，《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健全横向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完善

惩罚性赔偿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

下简称《民法典》）响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呼

声，将惩罚性赔偿创新性地融入侵权责任中，不仅

突破原有侵权责任法中的私益保护模式，而且将生

态保护提到新高度。然而，不同于修复责任、损害

赔偿责任或是域外的加重赔偿责任等概念，惩罚性

赔偿责任在没有陪审团制度制衡与私人检察官理论

支撑的情况下，其惩罚性功能是否能在大陆法系的

“公—私法二分”体系中自洽，这是私法难以回答

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时，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

制度需接受禁止双重评价原则与得利禁止原则的共

同考验，使其既不回避公法规制不足问题，又不放

任法律责任叠加下的不公。

回归惩罚性赔偿与环境损害的融合问题，各学

科观点各异。在民法领域，即使《民法典》以立法

形式推进二者的融合，部分学者仍从比例原则等角

度，认为修复责任与惩罚性赔偿会过度加重企业负

担，或认为与立法意图不符 [1]。在环境法领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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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的公益性质可以弥补按日

计罚的不足，进而建立起环境法责任体系 [1]；但也

有学者认为其超越民法填平功能，反致责任内部

的混乱 [3]。在公法领域，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与

行政、刑事责任之间存在竞合，适用范围极其有

限 [4]。若将目光转向国外，现代风险加速了惩罚性

赔偿的扩张趋势，私人检察官理论下私人兴诉保障

公共利益已成为常态，学者甚至主张以惩罚性赔偿

为代表的民法方式进入对仇恨犯罪的管控中 [5]，从

而使其适用范围不断扩大。

尽管理论存在巨大争议，但这仍未阻止立法及

司法推动惩罚性赔偿制度与环境损害赔偿融合的进

程。《民法典》《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等

法律法规明确对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采取开放

支持的立场，但在理论与实务观点不一的情况下，

如何将带有鲜明普通法系色彩的制度与我国现有法

律体系完美融合是现今法律领域面临的首要问题。

基于此，我们需要明确生态环境损害与惩罚性赔偿

制度是否应该融合、是否能够融合、应如何融合的

问题，进而思考如何在双重评价禁止原则与得利禁

止原则下不偏不倚地适用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

1 环境损害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理论困境

1.1 位阶存疑：环境法益与个人法益的位阶潜在

变动

环境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从原《侵权责任法》

的 4 个条文到《民法典》的 7 个条文，其实际内容

突破了原有侵权法保护私益的模式。这虽然体现出

对公益的重点保护，但是在惩罚性赔偿的加持下，

实际上将环境法益置于优先于个人法益的地位，而

这种理念变动不仅与民法基本原则不符，更易损害

公法的理念根基，致使公权扩张。

（1）私法领域：以数倍于实际损害结果的个人

财产来赔偿对国家所有权的侵害，难以体现物权平

等保护原则。正如学者所言，生态环境损害并未奠

定惩罚性赔偿的责任基石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第九条和“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说”认为，水

流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在惩罚性赔偿制度

下，国家所有权的损害需由个人以数倍于损害结果

的财产赔偿，这一结论背离了财产权利平等保护原

则和侵权法中的完全赔偿原则，因为这些原则强调

国家与私人物权的平等保护。举例而言，若行为人

因环境侵权造成国家财产损失 100 万元，而惩罚性

赔偿要求其支付 200 万元的赔偿金，这意味着环境

法益或国家法益被置于个人法益之上。

（2）公法领域：超个人法益优于个人法益的结

论极易带来公权的扩张。在现今法律体系下，具有

二次规范性质的公法起到社会防卫的作用，但即便

如此，公法学者也认为环境法益与个人法益并无高

下之分。以刑法为例，即使刑法理论在风险刑法影

响下悄然从自由主义刑法观向预防刑法观过渡，呈

现出前移犯罪起点、降低犯罪门槛的现象，但刑法

亦未将环境法益等超个人法益置于优先地位，否则

具有扩张本性的公权将会无序地侵害人权与自由。

基于此，超个人法益仍以个人法益为落脚点，强调

超个人法益需要还原为个人法益才具有被刑法保护

的价值，以此防止超个人法益为刑法扩张背书。倘

若私法传达出环境法益优于个人法益的信号，公法

会在法秩序相统一原则下受其影响，过度强调超个

人法益的地位。

1.2 罚责失衡：禁止双重评价原则下同质化责任

叠加

私法创造性地将惩罚功能融入环境侵权中，虽

可弥补公法规制的不足，但也会在现有制裁体系下

出现同质化惩罚手段重复的情况，即同一行为面临

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的共同惩戒。公私法衔接不

畅的弊端不仅使不同的规制机关同时调查处理同一

行为，浪费司法资源，而且使行为人责任负担畸重。

（1）环境法外部：惩罚性赔偿责任可能与刑事

责任、行政责任构成重复评价。有学者认为惩罚性

赔偿只是完全赔偿原则下的损害填补制度 [7]，虽其

目的是以教义学方法维持“公—私二分”体系，但

实践中产品责任等领域仍承认数倍于损害结果的惩

罚性赔偿责任，这种实务做法难以被损害填补概念

涵盖。回归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最初缘起，其无疑带

有惩罚性质和准刑罚性质 [8]。我国传统二元制裁体

系可能会因民事责任的惩罚功能而变为三元惩戒体

系。在这种情况下，同一行为可能面临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多重叠加。我国的一事不再

罚原则、禁止双重评价原则，以及域外的禁止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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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原则都天然反对这种同质化责任叠加的现象，

否则极易造成被告人罚责不相当。例如，污染环境

的行为人在被判处监禁刑或罚金之后，还需承担比

罚金数额更大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这无疑是对同一

行为的重复惩罚，甚至可能出现惩罚性赔偿金额数

倍于罚金的不当情形。

（2）环境法内部：惩罚性赔偿责任与修复责任

之间存在重复评价之嫌。现今，修复责任采取的是

虚拟成本治理法，即将治理成本和恢复成本相加

后乘以一定的系数，以此确定最终修复责任的数

额。此种将所有成本考虑在内后再乘以相应系数的

做法，使得修复责任定然高于恢复成本，这对侵权

人而言已具有一定的惩罚性。故在实践中，侵权人

本身就承担了带有一定惩罚性质的修复责任。修

复责任与惩罚性赔偿责任相比，只是惩罚幅度不同

而已。

1.3 个案浮动：惩罚一致性下个案的不确定性明显

回顾惩罚性赔偿责任的缘起，其是在普通法

系下私人检察官理论和陪审团制度共同作用的产

物。私人检察官理论激励私主体在行为经济学的指

引下对社会不公现象进行追诉，而陪审团制度则保

障个案中的实质正义。即便如此，惩罚性赔偿责任

在国外仍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 [9]。考虑到我国的

公益诉讼现状以及“民事惩戒”领域保障程序缺失

的情况，不确定性明显的问题会更加突出。因为确

定补偿赔偿责任数额的“系数”与惩罚性赔偿责任

的“系数”都具有模糊性，再加上司法资源有限导

致部分个案未被追究，这三种因素加剧了其不确

定性。

（1）金额浮动：同案不同判。惩罚性赔偿责任

作为补偿赔偿责任的补充与救济，常以补偿赔偿责

任为基数乘以相应的倍数，但补偿赔偿责任及其倍

数都具有巨大的浮动性。从补偿赔偿责任的计算方

式来看，补偿赔偿责任以虚拟成本法对损害进行价

值量化，此种方法根据已排放污染治理成本乘以

1.5～10 之间的倍数，责任金额本身具有浮动性。

此外，从补偿赔偿责任应乘以的倍数来看，司法机

关会根据侵权人的主观恶性、预防必要性等主观标

准确定最后的倍数，使惩罚性赔偿金额浮动性更加

明显，极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

（2）对象浮动：部分个案未被追究。公益损害

是惩罚性赔偿责任发动的起因，但我国公益诉讼尚

未允许私主体加入，实践中公益诉讼案件是否立案

也需要检察长的批准，并且公益诉讼的主体较为有

限，诸多因素使得我国法律体系难以像普通法系一

般，激励私主体发挥私人检察官般的作用。此时，

公益诉讼的资源有限性制约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功能

的发挥，极易造成部分案件被追究而部分案件未被

发现的情况，这无疑与公平正义要求下的惩罚一致

性相违背。

2 公法视角下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限制适
用路径证成

在面对前述制度难题时，学界形成了两种截

然不同的应对思路：否定说与肯定说。前者固守

“公—私法二分”体系，认为惩罚专属于公权，且

环境侵权赔偿应以填平损害为核心，以此彻底隔断

环境侵权与惩罚性赔偿之间的关联；后者则侧重于

弥补公法监管的不足，主张通过惩罚性赔偿实现对

环境利益的强化保护。然而，否定说难以有效应对

严重环境侵权行为的高危性与潜在危害，而肯定说

所倚赖的“私法替代公法”路径又容易带来诉讼滥

用、赔偿数额过高等负面效应。基于此，本文主张

以限制适用论作为兼顾公法功能与私法原理的可行

路径：一方面承认民事惩罚功能对环境侵权行为的

必要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因负面效果频发而采取审

慎态度。在遵循民事赔偿本质属性的同时，适度容

纳惩罚功能，力图克服上述两种学说的局限并与现

有法律体系相衔接，从而为环境损害的多层次防控

与救济提供更平衡的制度方案。

2.1 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二元保护功能

2.1.1 功能前提：私法与惩罚功能的有机融合

惩罚功能并非公法专属权力，但在面对罚责失

衡等困境时，否定说学者通过得利禁止或文义解释

等方式，直接反对惩罚性赔偿制度进入环境损害领

域，借此规避所有理论困境。然而，惩罚功能并非

天然与私法本质属性相矛盾，且在实用主义影响

下，立法与实务早已将惩罚性赔偿融入民法产品责

任等领域。此外，现实需求也迫使惩罚性赔偿与生

态环境损害紧密结合，比如私益诉讼中损害程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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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难、因果关系证明难，传统社团诉讼模式对环境

公益保护不足等。

不同学者从民法功能、法条规定等角度对环境

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否定说进行论证，其根本目的

是坚守现有法律体系，将公益保护责任交于国家。

否定说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混淆了刑法与民法的功

能，使私主体获得了不应得的意外之财 [10]。另有

学者按照文义解释方法指出《民法典》第 1232 条

中提到的“被侵权人”无法包含国家机关及其他

组织，因为他们仅是公益代表，并非被侵权人本

身 [11]。总之，公益保护应由公法承担，惩罚性赔偿

制度至多限于私益损害的救济 [12]。

否定说的观念核心在于对“公—私法二分”体

系的坚守，防止在普通法系制度与大陆法系私法责

任的融合下出现公私法混同的情形。大陆法系通

过得利禁止原则构建起私法与公法之间的天然界

限，在私法领域强调“不得因被侵权而获利”，而

在公法领域强调惩罚是专属于国家机关的权力，私

人不能享有。因此，私法不能具有惩罚功能，即

使存在重大过错也无法说明超越损害的赔偿责任是

正当的 [13]。其理论根源在于惩罚本质上来自权利

让渡，公益保护归于国家，私主体只能保障自身私

益不受侵害。但是从实践来看，德日等大陆法系国

家虽然对惩罚性赔偿仍持反对态度，但已有部分

松动。最终所有问题都落脚于私法是否具备惩罚 
功能。

事实上，私法并不与惩罚功能天然相悖。基于

公益保护现有法律体系，应允许民法发挥有限的补

足作用，即“补充而非替代”的角色。诚然，因

受害而产生财产“增殖”，这会事实上鼓励贪利思

想 [14]。因为在行为经济学理论下，行为人会根据

利弊衡量而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这就使得惩

罚性赔偿纳入产品责任和食品安全后，出现了“职

业打假人”现象，随之带来诸多滥诉。但是现实受

挫并不能得出私法与惩罚功能相违背的结论。具体

理由如下：其一，如果以惩罚概念缘起为考量，民

法并非天然否定惩罚功能。耶林曾言，现代世界

使得惩罚逐渐缩回到刑法领域，但民法并不能将惩

罚权完全交于刑法 [15]。到了近现代，惩罚性赔偿

在英美等国呈现迸发之势，甚至成为反垄断等领域

最常见的措施。其二，惩罚权基于公益保护而归于

国家，私法同样可基于公益保护进入惩罚领域。诸

多学者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功能主义等角度对

承认私法惩罚功能的实务做法表现出开放支持的态

度。因为惩罚性赔偿并非理论自觉的产物，而是实

用主义下的需求 [16]。在道义责任说、功利说、报

应正义说等诸多哲理的基础上，惩罚性赔偿因其维

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具有适用价值，也并未对私法与

公法产生崩溃性的影响。其三，从司法实践的角

度，在“三鹿奶粉事件”后，惩罚性赔偿已成为产

品责任领域的常用手段，甚至逐步向知识产权侵

权、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扩张。其四，基于公法的

不足，私法具有部分惩罚功能反而更能实现实质

正义。在某些特殊案例中，如严重侵犯隐私、无

法证明侵害、单纯的补偿不足以实现正义等，民

法惩罚性赔偿可能被视为实现实质正义的更优 
手段。

2.1.2 双重保护功能：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

在环境损害领域，惩罚性赔偿对个人利益与公

共利益的双重保护价值尤为凸显。一方面，环境侵

权行为往往具有潜伏性高、损害原因复杂、诉讼成

本昂贵等特点，导致传统的填平原则难以为被侵权

人提供全面救济。另一方面，由于公法在环境治理

中存在谦抑性与较高的证明门槛，惩罚性赔偿能够

成为公法手段的有效补充，将侵权者的外部成本内

部化，并通过高额的赔偿威慑实现对公共利益的保

护。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私益层

面的“全面救济”，更在于其为社会公益提供了多

元化、立体化的保护机制。

在个人利益保护方面，惩罚性赔偿可以实现对

被侵权人的全面救济。与产品责任、知识产权侵权

等不同，环境损害不仅危害公共利益，还具有诉讼

层面的三大困境，即损害程度证明难、因果联系证

明难以及诉讼成本高。在具体案件中，会出现潜在

受害者发病晚、受侵害程度高等情况，这些问题在

公法领域中难以得到解决。因受制于排除合理怀

疑的证明标准，被害人利益常常很难被完全保障。

此时就应将惩罚性赔偿向经济法的激励性报偿靠

近 [17]，这样既吸取了私人检察官理论在激励私权参

与法律实施的作用和经验 [18]，又从实质正义方面以

惩罚名义补偿当事人的损失，弥补当事人的潜在性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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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公益保护方面，惩罚性赔偿发挥了维护

社会公共利益的制度初衷，将侵权人的侵权成本内

部化，实现对公法规制的补足。主要原因如下：其

一，从预防功能的角度来看，即使惩罚性赔偿制度

存在遏制目的说、加重赔偿说等多种理论分野，但

多数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是基于功利说，以遏制不

当行为和维护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制度 [19]，从而

如其概念一般具有惩罚性。此时，惩罚性赔偿通过

高额的“奖励”促使被侵权人投入成本进行环境损

害维权，既直接补偿公共利益的损失 [20]，又通过

惩罚方式将行为人行为的外部成本内化。被侵权人

的维权行为将影响侵权行为人对潜在的危害环境的

决策，从而从预防角度保护社会公益。其二，从公

法保障功能不足的角度来看，刑法谦抑性使得公法

介入环境损害起点较晚，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及程序

也使得环境损害证明难度加大，民法较为灵活的方

式使得环境危害行为终止于前期成本考量环节，能

有效解决轻微环境危害行为，从而维护社会公共 
利益。

2.2 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功能限缩

2.2.1 私法与公法的适用差异性

公法与私法在调整对象、目的、功能、程序设

置和责任形态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公法主要调整国

家或其他公共权力机关与社会主体之间的纵向关

系，其核心功能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行使国家

惩罚权，而私法则关注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法律关

系，通常以补偿被侵权人为宗旨，秉持填平原则来

恢复私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在程序设置上，公法多

采取更为严格的证明标准和程序保障，如刑诉领

域的排除合理怀疑就体现了公权力行使的严谨和谦

抑；私法则普遍采用高度盖然性或优势证据标准，

为权利人提供更灵活快捷的救济渠道。

正因如此，当肯定说主张将惩罚性赔偿这一

“公法责任的私法操作”植入环境损害领域时，便

不可避免地面临责任金额正当性等诸多疑问。普通

法系中的陪审团制度、私人检察官理论能够为高额

赔偿的正当性提供支撑，但在我国公法与私法分立

的背景下，高额赔偿明显带有惩罚性功能，却缺少

陪审团审判或刑事程序保障等内容，这就容易引发

对裁判公正性的质疑。

一方面，私法通过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环境保护

中具有独特优势。正如肯定说学者所言，在弥补公

法缺陷方面，补偿难以遏制恶意环境侵权再度发

生，且公法难以对此有效规制，而惩罚性赔偿能更

好保护公益及私益 [21]；在惩戒效果方面，惩罚性赔

偿更能解决环境保护的外部性问题，矫正负面激励

机制 [22]。

但是另一方面，虽然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可

以弥补公法不足，但仍存在金额正当性存疑、制

度作用发挥受限等情况。其一，没有陪审团等制

度保障，责任金额的正当性存疑。域外广泛承认惩

罚性赔偿除了因为公法规制不足外，私人检察官

理论和陪审团制度的保驾护航也是核心依据之一。

惩罚性赔偿经常会带来赔偿金额过高的问题，但

陪审团制度为其提供了正当性依据。在普通法系

中，陪审团在审判中的地位与权力是被普遍承认

的，即使陪审团出于愤怒、同情等情绪而使惩罚性

赔偿过高，上诉法院也极少认为陪审团决定是不正

当的，因为成员选择的随机性决定了案件事实认

定的独立性与公正性。然而在大陆法系中，职权

主义诉讼模式占据核心地位，法官发挥了极大的

作用，这就可能使得在个案浮动情况下公众加深

对公权力的不信任。其二，私主体参与公益保护

受限。域外的私人检察官理论宗旨是激励私主体

参与公权实施，但我国仍保持着私主体参与公权

的审慎态度，且在公益诉讼中采取以公主体为核

心的社团诉讼模式，这使得私主体难以发挥足够 
作用。

公法与私法在根本价值取向与责任构造上均

存在显著差异。尽管私法惩罚性赔偿为弥补公法

不足提供了可贵思路，但倘若忽视国情差异、程

序保障以及公益诉讼模式的具体限制，盲目移植

普通法系的高额赔偿机制，不仅难以取得理想

的环境保护与利益救济成效，反而可能带来责任

金额畸高、诉讼滥用等负面后果。这正是限制适

用论的核心依据：在充分尊重私法与公法差异的

基础上，通过严格限定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适

用范围与条件，防止其在环境司法实践中不当 
滥用。

2.2.2 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现实负面效果

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在激励私主体保护环境、



·131·

�   公法视角下对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反思    中国环境管理 2025 年第 6期�

实现多元化救济方面确有积极意义，但其高额回报

性与程序局限往往会引发滥诉、过度惩戒等一系列

负面问题，严重制约制度本身的功能发挥。基于

此，限制适用论既肯定民事责任与公法责任在惩罚

目的上的同质性，又敏锐地注意到民事诉讼在证明

标准与程序保障方面不及公法严格，易使惩罚性赔

偿的惩罚机能被滥用。为防止其实践异化，限制适

用论强调对其审慎适用，以在公私法协同的框架下

实现私益与公益的平衡保护。

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会带来滥诉、降低企业生

产积极性等现实问题，而这些现实困境无一不警示

着对其适用应审慎。具体理由如下：其一，环境

损害惩罚性赔偿可能会带来滥诉。趋利避害是人

的本性，在惩罚性赔偿的激励下，被侵权人勇于保

护自身权益与公益，但也难以避免出现“业务行

为”，从而使制度异化，比如产品责任与惩罚性赔

偿结合后催生的“职业打假人”。其二，外部成本

内部化虽然可以遏制企业实施环境损害行为，但也

会降低企业从事相关行为的主动性。惩罚性赔偿的

不确定性使得企业的成本难以控制，以逐利为目的

的企业将会降低从事相关行业的意愿。其三，部分

特殊情况会制约惩罚性赔偿的效果。当企业具有优

势地位时，其会将责任金额转嫁于消费者、股东或

下游企业等其他主体，同时也可能出现做出环境损

害行为时的主体（决策者、股东）与承担责任时的

主体（决策者、股东）不一致的情况，这无疑使无

辜之人为他人的不当行为埋单。但诸多负面效果并

非从根本上否定惩罚性赔偿的正当性，而更应以限

制适用论为理论导向，设计制度协同的限制性应用

路径。

需要指出的是，负面效果并非从根本上否定惩

罚性赔偿的正当性，而是提醒我们必须谨慎适用、

严控条件，才能让该制度在公私法协同框架下发挥

最大正面效用。唯有在限制适用论的视角下，以

“审慎适用”为核心理念，循序渐进地落实民事惩

罚功能与公法手段的互补，才能在公益与私益之间

实现更加稳妥的平衡，避免惩罚性赔偿在环境侵权

领域因频繁适用而引发负面效应。具体而言，一方

面承认民法的惩罚功能以全面保护私益和公益，另

一方面应有限制性地允许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作用

的发挥，以防止负面效果的频繁出现。

3 限制适用论下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惩罚
机理转向

3.1 惩罚理念的反思：环境惩罚性赔偿是例外而

非原则

3.1.1 环境惩罚性赔偿是例外的理念塑造

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在规制范围、效用等方

面，展现出公权力所不具备的灵活性，但亦应在惩

戒领域将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统筹兼顾。在监督

局限性、负面效果常发性、证明标准不同等现实情

况下，限制适用论应树立起“惩罚性赔偿是例外而

非原则”的制度理念。

惩罚性赔偿与二元制裁体系具有相同目的性和

功能性，但适用范围、适用效用和受监督情况存在

巨大差别，使得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不得不使用，

但又必须是例外适用。具体理由如下：其一，在适

用范围方面，前者适用范围广泛，而后者以实害结

果为导向，且受财政开支影响较大。即使在风险社

会理论影响下，二元制裁体系逐渐从结果本位向行

为本位转变，但受制于财政现状，环境损害领域公

权规制的力量仍较为局限。因为后者实际上以公权

执法方式提供公共产品，以强大的威慑力向外界传

达纠察信息，但此种行为受财政开支限制，所以公

法只能聚焦于危害足够大的行为 [23]。然而惩罚性赔

偿摆脱财政开支的束缚，能够应对“危害不够大”

的行为。其二，在适用效用方面，前者适用更为灵

活。二元制裁体系因其严厉性反而在适用效用上并

不高效，受制于司法资源有限、证明标准严格、调

查难度高等现实原因，公法规制的手段在常见的轻

微危害性案件中的效用反而不及惩罚性赔偿制度。

此外，缺乏有效监督的现状也为例外适用理念

提供了依据。权力的本性是扩张，当惩罚性赔偿在

私人检察官理论下允许私主体参与公权时，私主体

在营利目的下做出不当行为可能难以避免，如滥诉

等问题。对于此问题，公法理论通过多方监督和严

格程序等方式将权力关进牢笼。然而在程序方面，

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证明标准不及刑事程序证明标

准严苛，但这又是惩罚性赔偿功能发挥的关键因

素；在监督层面，由于司法资源有限，监督体系难

以对惩罚性赔偿案件进行常态化监督；此外，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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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赔偿的后果可能会对被告人造成更大的伤害，如

对于经济困难的个人而言，惩罚性赔偿的惩罚性甚

至可能比监禁刑更严厉。相比之下，公法在惩罚领

域提供了更多样化的选择，例如拘役、管制以及赔

礼道歉等措施，这些措施能够更好地考虑当事人的

具体情况。

而“惩罚性赔偿是例外而非原则”并不是没有

根据的概念。虽然此概念在国内鲜有人提及，但加

拿大最高法院曾多次在判决中提到此观点 [24]。在限

制适用论中，惩罚性赔偿具有公法所不具有的规制

范围和效用优势，但在没有常态化监督、没有陪审

团制度保障等情况下，也存在监督不足和负面效果

常发等问题。诸多因素促使“惩罚性赔偿是例外而

非原则”的理念建立，严格其适用条件。

3.1.2 例外性定位的实践：公益与私益的区分

适用

在“环境惩罚性赔偿是例外而非原则”的理念

下，如何在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中体现该例外性定

位，成为限制适用论最具实践意义的议题。对不同

类型诉讼案件的适用方式、适用条件乃至惩罚尺

度，仍应保持审慎，以体现公法与私法的差异化。

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处于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的交

错领域，“例外而非原则”的定位随诉讼场域差异

而呈现出不同的操作路径和适用重点。

在公益诉讼中，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应坚持严

慎态度。“公益严慎”不仅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的“环境侵害惩罚性赔偿适用审慎”的要求，也

与公益诉讼现状契合。一方面，公益诉讼附带一

定“公权”色彩，标签理论下公益诉讼会给侵权人

带来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公益诉讼带有一定行政

色彩，其立案等程序需检察长的批准。基于对公权

力的信赖，民众会对公益诉讼的被告方产生不信

任感，这种不信任感就可能会对被告方造成经济损

失，如被告方为上市公司时，其股价就会受到不利

影响。另一方面，公法保障范围与公益诉讼范围界

限模糊。在实践中，只有当危害结果较大时，公益

诉讼才有发挥空间，而危害结果较大也是公法保障

手段启动的条件之一，这使得公益诉讼与公法保障

常常在适用范围上常常重合。在公法保障手段因其

惩罚性更强而被频繁适用的背景下，公益诉讼的适

用范围应当更加严格界定，以避免与公法保障在功

能上的重合。

在私益诉讼中，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应起到适

度激励的作用。在私益诉讼领域，适度原则是在激

励执法和防止滥诉之间寻求平衡的策略。一方面，

激励“私人执法”有现实意义。在“惩罚性赔偿是

例外”与法益位阶相等的情况下，私益诉讼似乎应

与公益诉讼类似，采取严慎的态度，但鼓励私益诉

讼事实上也保护了公益，因此国外激励“私人执

法”以保护公益，我国学者也主张“私益扩张”模

式 [25]。另一方面，滥诉等负面效果频繁出现。缺

乏陪审团制度对责任金额的正当性论证、监督手段

的缺失等因素共同导致滥诉、个案浮动等负面效果

频现。故私益诉讼应在公益保护目的与防止滥诉的

权衡中采取适度的立场。在私益诉讼场域，“适度”

并非简单地限制私人维权者的诉讼权，而是力图避

免当事人在侵权程度不高或证据不足的情形下肆意

诉讼，从而剥夺被告方的合法权益，并引发司法资

源浪费。若轻易放宽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势必

会在市场行为中滋生“投机”或“找茬”现象。故

确立“私益适度”原则既能延续惩罚性赔偿对私人

合法权益的有效补救与激励，也能防止侵权纠纷在

环境领域被非理性放大。

3.2 惩罚体系的多层建构：三元惩戒体系的提倡

当“惩罚性赔偿是例外而非原则”的理念成为

限制适用论的内在核心时，如何在比例原则下选取

惩罚性赔偿考量因素便成为限制适用论的外显形

态。如果承认惩罚性赔偿是在惩罚领域中与二元制

裁体系共同构建起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防线，

民事责任毋庸置疑地应在禁止双重评价原则下，与

二元制裁体系共同形成规制阶梯。此时，环境损害

惩罚性赔偿责任应在责任与过错的相当性与相适应

性的基础上确定，同时受到公法责任的“上限性”

约束。

在限制适用论下，惩罚性赔偿不仅具有惩罚功

能，而且在部分案件中起到了“实质补偿”的作

用，因此应与公法责任共同构建三元惩戒体系。虽

然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与公法责任的顺位应以

行为人财产等因素作为区分条件，比如行为人财产

充足时，私法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优于公法的罚金责

任 [26]。但从惩罚功能的发挥而言，惩罚性赔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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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金责任实际上具有同质性，仅当惩罚性赔偿不足

以实现罚责相当时，抑或行为结果达到公法干预的

临界点时，公法责任才具有介入的必要性。如若不

然，惩戒方式将回到“重刑事处罚，轻民事赔偿；

重事后惩戒，轻事前预防”的困境中。

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与公法责任之间的关系是

三元惩戒体系的核心问题。如果我们认为公法通过

监禁、罚金等方式对行为人进行非难时，已将公益

损害纳入了考量，那么惩罚性赔偿的再度适用，则

可能构成对同一事实的重复评价。然而，这种观点

忽略了禁止双重评价原则在理论设计上可能仅限于

刑法领域，对其他领域的适用并非理所当然。相反

的观点——如美国主流理论认为，刑事处罚是对公

众承认错误，而民事处罚是对相对人承认错误，二

者并不矛盾。此时，两种不同观点的碰撞显示出同

质化责任叠加的核心问题在于惩戒方式能否重叠

适用。

限制适用论视角下，同质化责任不能重叠适

用。依据在于：其一，禁止双重评价的目的是防止

过度惩戒。虽然美国理论认为惩罚性赔偿责任与公

法责任不排斥，也有学者将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局限

于刑法中，但是我国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对同一违法

行为进行行政与刑事双重处罚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

原则 [27]。这是因为禁止双重评价的理论根因在于

防止过度侵害被告人的权利 [28]，所以当民事、刑

事等责任共同对行为人形成惩戒功能时，不能以部

门法的名义对当事人过度惩戒。其二，防止矛盾裁

判、减少当事人诉累等也为禁止双重评价原则与三

元惩戒体系的融合提供依据。若三元惩戒体系可以

重叠适用，在证明标准差异、法官水平等因素影响

下，极可能出现矛盾裁判情形。此外，重叠适用会

使得不同司法机关对同一案件进行调查，既浪费司

法资源，又对当事人造成极大诉累。其三，实务做

法佐证惩罚领域内禁止双重评价，而非仅在刑法领

域。实践中，罚金与行政罚款可以折抵，受过刑事

处罚后通常不再承担行政责任，诸多实务做法传递

出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不能同时适用的排斥性。域

外亦是如此，不同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

认为刑事诉讼程序后不必再处以惩罚性赔偿。故禁

止重复评价原则下惩罚性赔偿与公法责任应具有排

斥性，这种排斥性意味着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虽然以

补偿性赔偿为标准，但也应该受到罚金等财产性判

项的“上限性”制约。

3.3 影响因素的重塑：私法特色影响因素的容认

在“惩罚性赔偿是例外而非原则”的基础上，

三元惩戒体系为环境损害所涉及的公私法责任提供

了规制整体框架。民事责任的优势在于其灵活性与

个性化考量，这使得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在实践中

不宜照搬公法责任的定罪量刑思路，反而需要允许

私法特色的考量因素对赔偿数额和适用边界产生影

响。即在面对规模不同、过错程度各异的侵权主体

时，若一味套用客观危害标准，可能导致惩罚过度

或保护不足等问题，尤其当被告财产状况、实际获

利或对外部环境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时。环境损害

惩罚性赔偿应依托私法路径进行精细化调整，既要

避免机械性地复制公法裁量因素，又要注重公民权

利保障。

在三元惩戒体系中，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应将

私法特色因素纳入影响赔偿数额的考量范围。虽然

限制适用论构建起三元惩戒体系，但仍应承认惩罚

性赔偿的本质是公法责任的私法操作 [29]，此时诸多

私法考量因素应进入惩罚性赔偿，比如被告的财产

状况、被告获得的利益情况等。具体理由如下：一

方面，从惩罚不一致性角度而言，优化营商环境、

企业背后的民生问题等都使得惩罚性赔偿责任金额

受到波动影响，而这种因人而异的惩罚不一致性在

公法理论中可能被认为是对平等原则的挑战。然而

惩罚性赔偿是惩罚功能与预防功能的统一，并非以

剥夺被告“再犯可能性”为目的，因此民事责任应

有独立的判断领域和标准。另一方面，从实际获利

的角度而言，被告的获利情况可以成为私法惩罚性

赔偿的重要依据之一。但公法并不必然考虑被告所

获利益，特别是在危害秩序法益的行为中，比如传

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等目的犯并不绝对要求获利结

果。只要以营利为目的，即使赔本也不影响其构成

要件的成立。因此在环境损害等超个人法益侵害

中，获利情况在公法责任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但在域外实践中，惩罚性赔偿通常会与被告所获利

益形成相应比例，故而原告的承受能力、被告所获

利益等因素，即使在公法看来其与定罪量刑关联不

大，也可以在合理论证下纳入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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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范围。

4 限制适用论下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范式协同

4.1 适用原则：公益严慎、私益适度的二元主义

环境法益与个人法益的位阶潜在变动的核心成

因在于，环境损害与惩罚性赔偿的结合未能充分体

现公益与私益之间的区别。在公益诉讼中，鉴于

“公权”色彩较为浓厚，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采

取严慎态度；在私益诉讼中，则应在激励私人执法

与防止滥诉之间保持适度平衡。

学界极少在环境损害领域以公私分离的方式进

行制度讨论，抑或在分离方法中认为应在民事公益

诉讼中完全排斥惩罚性赔偿 [30]。但其观点并未从法

益位阶混乱出发，而是基于对公法责任的推崇，认

为对公益的保护完全可以通过公法的方式进行保

障，无需回归民事责任。这无疑否定了民法的惩罚

功能和民法独特的适用范围，同时这种观点也与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规定不符。

然而，为区分公益与私益在环境侵害惩罚性赔

偿中的区别，这势必再次陷入法益位阶混乱的困

境。对此，曾有学者提出构建公私法分离的“二

元”惩罚性赔偿体系，以实现制度兼容 [31]。但其理

论内核仍存在瑕疵，因其将公益诉讼仍放置在完全

赔偿原则之下，而未承认惩罚性赔偿在公益诉讼中

的惩罚功能。此观点也未能合理解释惩罚性赔偿为

何能适用于私益诉讼。虽然此观点未正确认识到私

法的惩罚功能，但其注意到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的

巨大区别是值得肯定的。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均可

具有惩罚功能，但二者因涉及法益不同、发起主体

不同而应有相应的区别，从而呈现“公益严慎、私

益适度”的二元主义适用原则。

公益诉讼的适用举措：严格门槛与阶梯化保

障。首先，公益诉讼应有明确的适用标准。启动条

件应要求案件涉及“重大危害结果”或“严重损

害”，即案件的环境影响应达到一定的社会危害水

平。这种标准可以包括环境损害的范围、受害人群

体的规模及损害的严重性等方面。其次，立案审查

是公益诉讼的重要程序保障。在案件启动之前，相

关司法机构应当对案件的社会影响、法律适用、证

据基础等进行审慎审查，以防止恶意诉讼或对企业

产生不必要的干扰。通过对案件的预审，确保公

益诉讼真正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是单纯对私

人权益的过度诉讼。同时，公益诉讼的实施必须与

行政和刑事责任体系形成“阶梯化”约束。环境损

害的惩罚性赔偿应当与行政处罚及刑事惩罚相辅相

成，避免出现多重处罚和过度惩罚。

私益诉讼的适用举措：适度控制环境惩罚性赔

偿的适用范围。私益诉讼的适用应专注于侵害人身

或财产权益的行为。在私益诉讼中，涉及的损害应

明确限定在个人法益范围内，避免扩展到不必要的

社会利益保护领域，此举不仅能避免诉讼的滥用，

也能将法律效力集中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保护。此

外，私益诉讼的适用还需限制在故意侵害的主观层

面。这意味着惩罚性赔偿应仅适用于被告行为中存

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即当被告具有明确的侵

害意图或间接故意时。对于过失行为，普通赔偿或

补偿足以恢复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惩罚性赔偿应

当保持适度，避免因过度惩罚对被告造成不公平的

经济负担。

4.2 适用模式：私法责任与公法责任的区分与衔接

同质化责任使得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责任与公

法责任对行为人进行重复评价，这与保障人权的法

律宗旨相悖。同质化责任无疑是对行为人的重大负

担，故应在三元惩戒体系内部构建责任适用上的排

斥机制，并充分发挥公法责任对私法责任的限缩

作用。

在环境损害场景下构建三元制裁体系，核心

在于明晰民事责任与行政、刑事责任的分工与衔

接：其一，通过公法责任的“上限性”作用避免

“美国式天价赔偿”的滥用，但并不意味着民事惩

罚性赔偿数额绝不能超过罚金额度，而是必须参考

公法制裁所形成的整体惩罚水平，做到适度与均

衡；其二，环境惩罚性赔偿与公法责任同时具备惩

罚功能，二者相互配合能够形成对环境侵权行为

人更有效的威慑力。基于此，应当在“民事—行

政—刑事”三类责任间合理划分使用顺位：通常由

民事责任先行介入，对初步或较轻度的环境损害

进行惩戒；当行为的危害程度加剧或主观恶性更

深时，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再“补位”跟进，确



·135·

�   公法视角下对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反思    中国环境管理 2025 年第 6期�

保整体惩罚与损害后果相称，实现多层次的纵深 
管控。

在具体适用层面，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完善：第

一，责任顺位。根据环境侵害程度与行为人过错深

度，优先适用民事惩罚性赔偿，并视具体情形再

引入行政或刑事处罚，从而使“民事优先、公法

补位”的制度层级得以贯彻。第二，责任限度。在

行政罚金或刑事罚金与惩罚性赔偿并存时，宜通

过“总量控制”或“酌情平衡”的方式，避免单一

主体在同一行为上遭受畸高的财产损失，同时兼

顾公私法保护的不同功能与需求。行政罚款和罚金

二者之间可以出现折抵，但是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

不可与其折抵，因其是对被侵权人的补偿，而罚金

与行政罚款是向国家缴纳。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罚

金和行政罚款对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责任金额没

有影响。相反，罚金与惩罚性赔偿可以共存，但

应遵循比例原则、均衡原则，以防止任意累加导

致重复评价。第三，支付顺位。从我国刑法的立

法精神出发，犯罪分子所负的合法债务应优先于

财产刑执行，加之惩罚性赔偿在本质上仍带有民

事补偿属性，故应当优先偿付被侵权人的正当债

务，再向国家缴纳罚金。此举既体现对被害人权

益的尊重，也防止在“先刑后民”的传统思维下

出现民事救济受阻、被害人无法获得有效赔偿的 
弊端。

4.3 适用幅度：细化规则以限定责任金额

个案浮动现象体现出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不

确定性特征，私益适度模式能够有效地应对对象浮

动问题，但是金额浮动问题需要通过细化规则来限

定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责任金额。环境损害惩罚

性赔偿的本质是功利说，允许一定程度的金额浮

动，但惩罚一致性要求公平性。因此应通过在比例

原则下选取“固定 + 弹性”的金额模式、限缩惩罚

倍数、强调劳务代偿等替代性惩罚措施，对责任金

额进行科学设计。

功利说允许一定程度的个案差异性，但在追求

相对公平性的要求下，这种差异性应被限制。环境

损害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是保护社会整体利益，遏制

和惩罚环境损害行为，故此时惩罚金额并非以康德

道义责任与报应为依据，而应允许惩罚幅度因具体

情况而上下浮动。但惩罚性赔偿本质是公法责任的

私法操作，这就意味着惩罚性赔偿幅度可以因为部

分私法特色因素而具有个案差异性，但是这种差异

不能过大。

具体制度构造如下：①在责任金额适用模式方

面，“固定 + 弹性金额模式”（规定上下限）能较

为有效地避免个案非正义的情况。我国传统“固定

金额模式”无法将不同影响要素纳入考量（如现今

营商环境所强调的企业主体的具体生存情况等），

而“弹性金额模式”在没有较强监督力量的情况

下极易出现个案特征过于明显的问题。②在倍数方

面，允许比例原则下带有私法特色的多种影响因素

进入，以起到限制倍数的作用。惩罚性赔偿以补偿

性赔偿为基数，但基数本身往往超越治理所需，倍

数也只规定了上限不超过 2 倍。惩罚性赔偿并非以

剥夺企业“再犯可能性”为目的，单纯以几倍为系

数极易造成企业的破产，故应在比例原则下尽可能

选取降低惩罚性赔偿倍数的因素。此亦符合“惩罚

性赔偿是例外”的理念，比如侵权人经济能力、惩

罚性赔偿具体金额的承受力度、补救行为、悔过程

度等具体因素建立起系数指标体系。③替代性惩罚

措施问题。公法责任在理论上构建起罚金刑到监

禁刑的刑罚阶梯结构，然民事责任仅以赔偿为唯

一方式，不仅欠缺灵活性，而且对部分主体而言

赔偿责任比监禁刑更加难以承受。在当今合规趋

势下，事后行为都可以成为减轻罪责甚至是出罪

的事由，劳务代偿、事后合规等作为替代性方式，

无疑能为完善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功能提供巨大 
助益。

5 结语

审慎适用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是本文的基本落

脚点。公法与私法在调整目的、方式、范围上具有

本质区别，因此将公法责任进行私法操作时必须审

慎，但这并不意味着私法不能具有惩罚功能。在限

制适用论视角下，因公法规制的不足，环境损害惩

罚性赔偿适用具有必要性，但又因负面效果频发、

监督力量不足、证明标准差异等情况而制约私人执

法功能的发挥，从而奠定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是例

外而非原则的规制理念，形成了独特的适用原则、

适用模式和适用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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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是权力的本性，但扩张必然带来私权的被

迫回撤。在现代风险面前，法律通常采用较为激进

的方式来满足公众的安全感和应对未知的挑战，这

就极可能带来权力的悄然扩张。虽然环境损害惩罚

性赔偿对于解决现今部分问题具有成效，但私法中

惩罚功能的过度强调可能会击溃现有“公—私法二

分”体系和私法原则。如果扩张成为不得已的选择

时，选择更为缓和的前进方式是保障私权的恰当方

式。基于此，对得利禁止原则的部分妥协和对双重

评价原则的始终坚守构成了本文限制适用论的两

翼。私法具有一定的惩罚功能，但在缺少程序制衡

的情况下，也应限制私法惩罚功能的广泛适用。法

律创造者应以公益与私益保护为二元目的导向，辩

证建构起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限制适用新范式，

才能真正兼顾私益保护与公益保护，形成与行政、

刑事责任等公法手段互相补充、协调发展的综合性

环境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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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Geopolitical Risks o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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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global geopolitical events and the escalating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re deeply intertwined, 
compounding the complexity and systemic risks associated with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effort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geopolitical 
risks o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his study employs a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using panel data from 41 countries over the 
period 1995-2021, to conduct impact assessments, heterogeneity tests, and dimension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Based on 
multiple robustness tests, geopolitical risk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② Heterogeneity tests suggest 
that countries with high GHG emissions, North American countries, or countries with lower shares of renewable energy use exhibit greater 
vulnerability to the adverse impacts of geopolitical risks o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③ Dimensional analysis confirms that geopolitical 
risks undermine regional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capacity by reducing climate adaptation readines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paper 
proposes targe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inform China’s active engagement i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Keywords: geopolitical risks;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wo-way fixed effects

Reflection on Punitive Damages for Environmental Harm from the 
Public Law Perspective

LI Ruoyu
(Law School,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The Civil Code introduces punitive damag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infringement, reflecting private law’s 
response to ecological protection. However, this deviates from the principle of full compensation, causing issues like confusion in legal 
interest hierarchy, overlapping responsibilities, and inconsistent judgments, thus challenging China’s public-private law dichotomy. The 
restrictive application theory emphasizes integrating punitive functions within private law, countering denials centered on unjust enrichment, 
while also highlighting differing objective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laws, thereby reconsidering the affirmation theory rooted in 
pragmatism. Ultimately, amid frequent negative consequences, insufficient supervisory power, and varying proof standards, it self-regulates 
the function of “private enforcement”, advocating restrained use of punitive damages in environmental harm to achieve dual protection 
fairly. Its theoretical core treats punitive damages as exceptions, explicitly presented through a civil-administrative-criminal disciplinary 
system, while allowing factors characteristic of private law to influence punitive damages. In terms of paradigm coordination, the dualistic 
application principle of “strictness in public interest, moderation in private interest” is the optimal approach to prevent legal hierarchy 
confusion, while a non-overlapping model based on liability priority, limits, and payment sequence effectively prevents excessive punishment 
from homogeneous liabilities. Measures such as liability ceilings and alternative penalties further prevent injustices in individual cases, with 
multiple approaches aiming to find the best paradigm for institutional compatibility within the bala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law.
Keywords: punitive damages; environmental harm; public law; restrictive application; prohibition of double evaluation; threefold 
disciplina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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